
 

 
  
 
 
 
 
 
 

英国税制变化对在中国香港和来自中国香港的非英国居籍人士的影响 

 
Moore Hong Kong 是 Moore Global 网络的成员。本文由我们网络中的英国公司 Moore Kingston Smith 撰写。 
 
 
英国政府最近发布的 秋季预算案 (Autumn Budget) 对非英国居籍 (non-doms) 人士的税务规则进行了重大修改，其中许

多人与中国香港有联系。这些调整将于 2025 年 4 月 6 日起生效，可能对与英国有联系的中国香港居民和有中国香港背景的

英国居民产生重大影响，涉及房产所有权、收入和信托等方面。 

对于受影响的个人，现已确认哪些要点? 
 

所得税和资本收益税 

现行规则允许非英国居籍人士每年按汇入制纳税，该规则将于 2025 年 4 月 5 日终止。这意味着，从 2025 年 4 月 6 日
起，对于继续在英国纳税居住的非英国居籍人士，将对其全球范围内的收入或收益按实际发生征税——除非他们符合新税制

的要求，新税制将取代现行非英国居籍税制。 
 
这一“替代”税制将以英国纳税居住地为基础，被称为外国收入和收益 (FIG) 税制。FIG 税制将为一些“近期抵达”英国的

个人从 2025 年 4 月 6 日起产生的新的国外收入和收益提供 100% 的减免；此处的“近期抵达”指的是在英国抵达税年之前

连续十个税务年度内均为非英国税务居民的个人。自抵达英国的第一个税务年度起，个人最多可连续四年申请 FIG 税制。此

外，如果个人在 2025 年 4 月 6 日之前，英国税务居民身份不超过三年，且在抵达英国的第一个税务年度之前有连续十年非

居住期，也可申请 FIG 税制。 
 
FIG 税制同样适用于符合上述要求的英国居籍个人，并不局限于非英国居籍人士。因此，在必要的离境期后返回英国的英国

个人也可以从这一新税制中受益。 
 
根据 FIG 税制，多种外国收入和收益均可减免，包括外国公司的股息、外国房产的租金收入、出售外国公司股份的收益以及

外国住宅房产的收益。 
 
立法草案在 FIG 税制下设立了三种独立的减免申请，每种申请都有不同的规定。这三种申请分别是： 

 
1. 外国收入减免； 

2. 外国就业收入减免 

3. 外国收益减免。 

外国就业收入减免是现有海外工作日减免 (OWR) 的广泛延续，适用于某些雇员收入。在为期四年的 FIG 税制期间，如果收

入与在英国境外履行的职责有关，则英国不会对这些收入征税。然而，在每个符合条件的纳税年度，根据 FIG 税制享受减免

的金额上限为：符合条件的雇员收入的 30% 或 300,000 英镑，以较低者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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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税 

目前，非英国境内的非英国居籍人士个人资产不在英国遗产税的征收范围之内，除非他们因英国税务原因被视同为英国居籍。 
 
从 2025 年 4 月 6 日起，如果个人（包括非英国居籍人士）在紧接所涉纳税年度之前的 20 个纳税年度中至少有 10 个纳税年

度是英国税务居民，则其非英国境内的个人资产将属于英国遗产税的征收范围。政府将此类个人称为“长期居民”。因此，

就英国遗产税而言，户籍在很大程度上无关紧要；但是，这不会影响英国与一些国家现有遗产税条约的实施。 
 
一旦个人成为英国长期居民，其非英国资产将继续属于英国遗产税的征收范围，即使他们在较长时间内不再是英国税务居民

——这就是所谓的遗产税“尾期”（tail）。尾期的长短将根据个人在英国作为长期居民的时间长短而有所不同： 
 

先前 20 个税务年度中在英国居住的税务年度数 为消除“尾期”而需的非英国居住税务年度数 

0 to 9 0 (非长期居民) 

10 to 13 3 

14 4 

15 5 

16 6 

17 7 

18 8 

19 9 

20 10 

 
在非英国税务居住地连续十个纳税年后，个人可以返回英国，且不再被视为遗产税意义上的长期居民。 
 
  
受影响的个人所建立的海外资产结构（如投资公司）或信托（以及其他类似安排）将如何处理？ 

 
所得税和资本收益税 

对于委托人受益信托，自 2025 年 4 月 6 日起，根据适用于信托（及类似资产结构）的现行反避税法规，此类信托中的所有

外国收入和收益将不再受到保护，不会在产生时向委托人征税——除非新的 FIG 税制适用于委托人。同样，自 2025 年 4 月 
6 日起，此类信托中的资本收益将归属于委托人，并在产生时征税。 
 
对于其他海外安排和公司，如果广泛的“资产转移至国外”反避税法规得以应用，那么自 2025 年 4 月 6 日起，此类实体所

获得的任何外国收入和收益将被“穿透”处理，并对资助这些安排的英国居民个人征税——除非新的 FIG 税制适用于这些个

人。 
 
适用于信托和海外资产结构的反避税法规将接受审查，以确定是否可以简化或改进——但任何更改最早将于 2026 年 4 月 6 
日起实施。 
 

遗产税 

广义上讲，对于以信托方式持有的非英国资产，如果委托人和/或终身租户是，或成为长期居民，这些资产将被纳入遗产税征

收范围。这意味着，在信托设立后的每个十年纪念日，都可能会对信托中持有的所有资产价值征收最高 6% 的遗产税。此外，

每当这些资产从信托和结算中转移出去时，例如分配给受益人时，也可能会产生税收。 
 
还有一种情况会对信托中的非英国资产价值征收遗产税，即如果委托人不再被视为遗产税目的下的长期居民，这将是许多信

托及其委托人需要重点考虑的因素。 
 
这些遗产税将适用于持有的非英国资产，无论信托和结算是在何时设立的，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可能会影响多年前设立

的现有结算。然而，对于在 2024 年 10 月 30 日之前设立的符合条件的占有信托中的权益以及委托人在 2025 年 4 月 5 日之

前去世的被排除财产信托，将适用某些过渡性不回溯条款。 
 

https://mooreks.co.uk/services/tax/private-client-tax/inheritance-tax/


目前已有反避税法规，即保留利益赠与 (GWR) 规则，该规则也可能认为信托中持有的资产仍属于委托人的遗产，并需按最

高 40% 的税率缴纳遗产税。这些规则大致适用于委托人已将资产转移到信托中，但仍能从信托财产中获益的情况，例如因

为他们是受益人。该规则将扩展至非英国长期居民出资的所有信托的非英国资产，除非这些资产是在 2024 年 10 月 30 日之

前结算和出资的（例如，在此日期之后添加的外国财产可能受 GWR 规则的约束）。 
 
是否存在适用的过渡性规则？ 
 

所得税和资本收益税 

临时汇回机制 

将设立一个临时汇回机制 (TRF)，允许以前的汇入制用户指定在 2025 年 4 月 6 日之前产生的 FIG 以较低的税率汇回英国。

对于 2025/26 和 2026/27 纳税年度指定的金额，降低后的税率为 12%。对于 2027/28 纳税年度，该年度内指定的 FIG 将适

用 15% 的降低税率。 
 
在指定并支付 TRF 税费后，个人可随时将款项汇回英国。 
 
对于 2025 年 4 月 6 日之前信托和海外结构中与个人在 2025/26、2026/27 和 2027/28 纳税年度获得的利益相匹配的 FIG，

也可以使用 TRF（除非根据某些反避税条款对 FIG 进行归属）。 
 
根据 TRF 指定的任何 FIG 都不可能在英国申请双重税收减免，因此使用 TRF 并不总是最佳答案，可能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

行进一步分析以评估适用性。 
 

新的资本收益税调整 

在 2017/18 至 2024/25 税收年度（包括首尾两个税年）中任何一个税年申请按汇入制征税的非英国居籍人士（英国居籍或视

同英国居籍的个人除外），将能够在 2017 年 4 月 5 日将其个人拥有的任何外国资产的资本收益税重新计入其市场价值。这

些资产需要在 2017 年 4 月 5 日（含）至 2025 年 4 月 5 日（含）期间由其一直拥有，并且必须在 2024 年 3 月 6 日至 2025 
年 4 月 5 日期间一直位于英国境外。  
 

遗产税 

对于 2025/26 纳税年度非英国居籍或视同英国居籍（非英国居民）人士，根据新规则，他们只有在 2025/26 纳税年度之前

的 20 个纳税年度中至少有 15 个纳税年度是英国税务居民，并且在相关纳税年度结束前的四个纳税年度中至少有一个纳税年

度是英国税务居民的情况下，才会被视为长期居民。 
 
如果这些个人将来恢复英国税务居民身份，新的长期居民规则将适用。 
 
在 2024 年 10 月 30 日之前由非英国居籍人士出资的结算中包含的、原本被排除在遗产税之外的财产，将不受 GWR 反避税

条款的约束。 
 
 

大华国际能提供哪些帮助? 
 
经过漫长的等待，我们现在对新规则的运作方式以及过渡性规则如何适用于特定人群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新规则中包含了很多额外细节。在简短的概述中难以尽述所有细节，每个人的情况也不尽相同。因此，在做出决策之前，获

取针对个人及其家庭、企业结构的定制化建议与规划显得尤为重要。 
 
如果您常驻中国香港且与英国有联系，或者您是有中国香港背景的英国居民，并且希望获得关于这些变化如何影响您、您的

家庭或您的企业的定制化建议，请联系我们的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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